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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游天地计划五保险合同

保险单号：IH1200000160856751

投保人

投保人 韩汝鑫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93-07-05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37070519930705202X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 详见被保险人清单 性别 出生日期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与投保人关系

身故受益人  法定受益人

保险利益摘要

保险名称 保险责任 最高保险金额（元） 详细说明

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 意外身故、伤残 1,500,000 -

附加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
（互联网）

航空意外身故、伤残 600,000 -

附加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
（互联网）

火车（含地铁、轻轨）意
外身故、伤残

600,000 -

附加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
（互联网）

轮船（含客船、渡船、游
船）意外身故、伤残

600,000 -

附加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
（互联网）

汽车（含电车、有轨电
车）意外身故、伤残

600,000 -

附加救护车费用医疗保险（互联网2
023版A款）

救护车费用保险金 3,000 -

附加旅行医疗费用补偿保险（互联
网）

一般医疗保险金 150,000

首次投保或非连续投保等待期:0天
免赔额:0元/次
社保目录内医疗费用赔付比例:100%
社保目录外医疗费用赔付比例:100%

附加旅行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 住院津贴 36,000
首次投保或非连续投保等待期:0天
日津贴:200元,免赔天数:0天/次,单次最高赔付
天数:180天,累计最高赔付天数:180天

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及丧葬费用保
险（互联网）

遗体/骨灰送返及丧葬保
险金

50,000 丧葬费用限额:10000

附加旅行突发急性疾病身故保险（互
联网）

急性病身故保险金 150,000 -

附加旅行紧急医疗运送和送返保险
（互联网）

旅行紧急医疗运送和送返
费用

100,000 -

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2021版） 个人责任 300,000 -

保险费 (大写)人民币 壹拾陆圆整 (小写) RMB 16.00元

保险期间 自2023年05月06日 00时00分00秒起至2023年05月06日 23时59分59秒止

违约责任和争议处理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险合同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
保险合同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与本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司法管辖 中国（港澳台除外）司法管辖，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台除外）法律

适用条款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行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互联网）》(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147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互联网）》C0001793232202212219581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救护车费用医疗保险条款（互联网2023版A款）》C0001793252202212300308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医疗费用补偿保险条款（互联网）》(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21】(附) 148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住院津贴保险条款（互联网）》(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21】(附) 157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及丧葬费用保险条款（互联网）》(众安在线)(备-其他)【2021】(附) 1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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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突发急性疾病身故保险条款（互联网）》C0001793192202212280014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紧急医疗运送和送返保险条款（互联网）》(众安在线)(备-其他)【2021】(附) 155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条款（2021版）》(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21】(附) 065号

特别约定（智能核保）

无

特别约定

1.本产品一般医疗每次0免赔，赔付比例为100%。

2.本产品一般医疗保险金及住院津贴责任就诊医院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二级及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普通部，且不包
括以下地区的医疗机构，被保险人在以下医院就诊，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北京市平谷区、密云县、怀柔区的所有医疗机构、四
川省宜宾市的所有医疗机构、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医院、四川省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天津滨海、静海地区医院、河南省新乡
市中医院、吉林省四平市所有医院、山东省莱州市人民医院、莱州市中医院、莱州市郭家店中心卫生院、山东滨州市中心医院、河
南省焦作市所有医院、河南省郏县所有医院、南平市人民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南平人民医院、南平市第一医院、黑龙江省黑
河市所有医院、河南省柘城县所有医院、河南省太康县所有医院、长春圣心积善医院有限公司、长春盈康医院有限公司。
3.本品承保高风险运动，包括海拔6000米以下的休闲旅游、远足徒步、登山运动、山地穿越、露营、固定路线洞穴体验、野外生
存；定向运动、拓展活动、场地趣味活动；自行车运动、山地自行车越野、场地/越野轮滑、ATV/UTV体验活动、自驾车旅行；游
泳、潜水（下潜深度不超过18米）、溯溪、划船、帆船、帆板、皮划艇、景区内的漂流活动；人工/自然场地攀岩及下降、攀冰、
滑雪运动；骑马游玩、马术培训、马术比赛（竞速赛、绕桶赛）、丛林飞跃、驾驶或乘坐滑翔翼、滑翔伞、跳伞、飞盘、溯溪、高
海拔登山、攀冰、海上摩托、速降、滑步车。
4.本产品承保高风险运动，赔付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为保险单上所载明的“意外身故、伤残”责任项下的保险金额的一部分，而非
增加该保险金额。
5.本产品医疗责任不承担本附加合同生效前已存在的疾病及其并发症，若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生效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
或糖尿病中的任意疾病，则在旅行中因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保险条款约定的疾病或其并发症申请理赔的，属于除外责
任，完整除外责任详见条款。

6.本产品急性病身故责任是被保险人在旅行期间因突发性疾病，并自发病之日起7天内（含7天）因该急性病直接导致身故的。

7.本产品住院津贴按照被保险人每次的实际住院天数给付，单次住院最高给付180天，全年累计最高180天。计划一100元/天，计划
二100元/天，计划三100元/天，计划四150元/天，计划五200元/天。

8.本产品身故遗体送返及丧葬责任中丧葬费用以1万元为限。

9.如被保险人投保时已有或正在向其他保险公司申请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且各类意外身故责任（不包含航空意外险保额）的累计保
额超过人民币200万的，则不能投保本保险产品，否则众安保险有权拒赔，并退还全额保费。
10.本产品适用未成年人投保，根据国家保险监管部门规定未成年人在所有保险公司约定给付或者实际给付的身故保险金总和不超
过以下限额（航空意外事故除外）：1）对于被保险人不满10周岁的，不得超过人民币20万元。2）对于被保险人已满10周岁但未满
18周岁的，不得超过人民币50万元。如实际投保保额超出以上标准，实际赔付金额也不会超过以上限额，可联系保险人将超出的保
单做全额退保。
11.本产品投保时年龄为71岁（含）至80周岁（含）的被保险人，其“意外身故、伤残（承保高风险运动）”、“营运交通工具意
外身故、伤残”、“急性病身故”、“一般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的保险金额为各计划所载金额的50%，保险费不变。
12.本产品投保时年龄为81岁（含）至90周岁（含）的被保险人，其“意外身故、伤残（承保高风险运动）”、“营运交通工具意
外身故、伤残”、“急性病身故”、“一般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的保险金额为各计划所载金额的25%，保险费不变。
13.本产品包含紧急救援服务、遗体送返服务及旅意电话咨询服务。以上服务均限被保险人本人且应在保险期限内使用，本服务由
第三方服务商提供，服务电话：010-64105467。
14.本产品无犹豫期。本产品一旦生效，退保时不退还保费；本产品还未生效前，您可以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提出解
除保险合同，保险人将无息退还投保人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您要求解除本保险合同，自保险人收到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或
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起，保险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15.本产品每一被保险人同一保险期间内限投保一份，多投保无效。本产品不承保在投保时已开始旅程或已置身于旅行目的地的任
何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清单

被保险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保单号

韩汝鑫 身份证 37070519930705202X IH1300000161849013

保险人（盖章）

2023年04月24日

销售机构： 五洲（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投保人收到本保险单后请及时核对保险单信息，特别是投/被保险人个人信息。如有错误和遗漏，请尽快通知保险人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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